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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職工會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以期就條例草案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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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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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局長可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而拒絕職工會的登記或合併

申請的權力  
 
1. 根據《職工會條例》(第332章 )擬議新訂第7(1A)條，職工會
登記局局長 (“局長 ”)如合理地相信，拒絕登記某職工會是
維護國家安全所需者，局長會獲賦權拒絕登記該職工會 (條
例草案第9(1)條 )。根據第332章擬議新訂第27(1A)條，局長
如合理地相信，拒絕同意已登記職工會擬進行的合併是維

護國家安全所需者，局長亦會獲賦權拒絕同意該擬進行的

合併 (條例草案第37(1)條 )。請澄清，局長在決定拒絕登記
某職工會或拒絕同意某項擬進行的合併是否為維護國家安

全 “所需者 ”時所考慮的因素為何。  
 

2. 條例草案建議，就局長根據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7(1A)條拒
絕 登 記 某 職 工 會 的 決 定 ， 或 根 據 第 332章 擬 議 新 訂
第27(1A)條拒絕給予同意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 (條例草案
第10(2)及37(8)條 )。請澄清，政府當局的原意是否可透過司
法覆核對局長所作的該等決定提出質疑。  

 
根據擬議新訂第10(1)(b)(via)條取消職工會登記的權力  
 
3. 根據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10(1)(b)(via)條，如某職工會已

根據其規則通過解散的決議，但在該職工會解散的過程

中，該職工會會員的普遍利益已受到損害或相當可能會

受到損害，則局長會獲賦權取消該職工會的登記 (條例草
案第12(6)條 )。請澄清在何種情況下，局長會認為在職工
會解散的過程中，職工會會員的普遍利益已受到損害或

相當可能會受到損害。  
 
在上訴待決期間委任管理人  
 
4. 根據第332章擬議新訂第12B條 (條例草案第15條 )，如局長

信納在某職工會登記被取消的上訴待決期間，委任管理

人接管該職工會的財產的管理，符合該職工會會員的普

遍利益，局長會獲賦權委任管理人，以接管該職工會的財

產的管理。請澄清，局長在決定是否符合職工會會員的普

遍利益以行使此項權力時所考慮的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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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332章擬議新訂第12C(4)條旨在禁止任何人在某職工會
管理人的委任有效期間，出售或處置該職工會的財產。根

據第332章擬議新訂第12C(6)條，如任何職工會的財產在
違反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12C(4)條的情況下被出售或處
置，該項出售或處置會被視為無效。請考慮應否在條例草

案中明文規定，為付出有值代價的真誠購買人提供任何

保障。閣下可參閱《應課稅品條例》 (第109章 )第31(2)條
及《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 )第33(9)條。  
 

6. 根據第332章擬議新訂第12C(9)(g)條，局長獲賦權將管理
人與任何第三者之間的糾紛，在該第三者的書面同意下，

轉 介 仲 裁 。 請 澄 清 是 否 需 要 在 第 332章 擬 議 新 訂
第12C(9)(g)條中，在仲裁以外加入 “調解 ”一詞。  

 
禁止某些人士任職為職工會職員或作為申請新職工會登記的

發起人  
 
7. 條 例 草 案 第 20(8)條 旨 在 於 第 332 章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第17(2A)條，禁止被裁定犯第332章附表1擬議第1部所指
明的罪行 (即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的人，自其被定罪
當日起，簽署任何職工會的登記申請書或在任何已登記

職工會任職。請澄清：  
 

(a) 根據第332章擬議新訂第17(2A)條，政府當局的原意
是否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人將永久喪失

任職為職工會職員或作為新職工會登記發起人的權

利；及  
 

(b) 若上文 (a)項的答覆為肯定的話，請澄清：  
 

(i) 政府當局在制訂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17(2A)條下
的擬議安排時，有否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類似

法例 (如有，請提供有關資料供議員參考 )；及  
 

(ii) 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章 )第十八條 (關於結社的自由 )而言，
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17(2A)條下的禁止條文能否
(及若然，如何 )符合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訴  城市
規劃委員會  [2016] 6 HKC 58一案 (“希慎興業
案 ”)所訂包含4個步驟的相稱性驗證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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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收取境外勢力提供的資助或捐贈的限制  
 
8. 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34A(1)條旨在針對下述情況對已登

記職工會施加若干職責：如某職工會的職員知道或有理

由相信任何境外勢力將會向該職工會提供資助或捐贈 (條
例草案第49條 )。請澄清在何種情況下，相關職員會被視
為 “有理由相信 ”境外勢力將會向職工會提供資助或捐
贈。  
 

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  
 
9. 根據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50A條，任何人如明知或有理由

相信任何文件或資料在要項上是虛假或具誤導性，而根

據第332章向局長或獲其授權的人提供該文件或資料，或
導致或促致根據第 332章向局長或獲其授權的人提供該
文件或資料，即屬犯罪 (條例草案第66條 )。請澄清在何種
情況下，某人會被視為 “有理由相信 ”相關文件或資料在
要項上是虛假或具誤導性。  

 
沒有法定免責辯護的擬議罪行  
 
10. 就第 332章擬議新訂第 45AA(6)條下的新增罪行 (條例草

案第60條 )，請澄清：  
 
(a) 政府當局的原意是否將上述罪行列為嚴格法律責任

罪行，而控方無須證明有犯該等罪行的犯罪意圖 (即
意念元素 )；  
 

(b) 若上文 (a)項的答覆為肯定的話，政府當局的立法原
意是否讓被控犯上述罪行的人均可援引普通法下

“誠實及合理的錯誤信念 ”此隱含的免責辯護；若然，
就被告人的信念而言，被告人是否只須負上提證責

任 (即 Kulemesin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3) 16 
HKCFAR 195一案 (“Kulemesin案 ”)提及的第二種可
能情況 )，還是須履行具說服力的舉證責任 (即
Kulemesin案中提及的第三種可能情況 )；及  

 
(c) 若政府當局的原意是Kulemesin案中提及的第三種

可能情況適用，在偏離《基本法》第八十七條及《香港

人權法案》第十一 (一 )條所訂的無罪推定的憲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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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情況下，如何能符合希慎興業案所訂的合理性

及相稱性驗證準則。  
 
設有法定免責辯護的擬議新增罪行  
 
11. 就第332章擬議新訂第12C(10)、45AA(7)、51G(3)及51H(3)

條下的新增罪行，如確立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被控犯相

關罪行的人對違反有關條文有合理辯解，即屬擬議新訂

第12C(11)、45AA(8)、51G(4)及51H(4)條所訂的免責辯護
(條例草案第 15、 60及 67條 )。根據第 332章擬議新訂
第51C(5)條，被控犯第51C(4)條所訂罪行的人，如確立在
指稱的罪行發生時，該人已盡應盡的努力，以及該人沒有

遵從有關要求是由於非該人所能控制的原因所致的，即

屬免責辯護 (條例草案第67條 )。請澄清：  
 
(a) 政府當局的原意是否不讓被控犯該罪行的人援引普

通法下 “誠實及合理的錯誤信念 ”此隱含的免責辯
護；及  
 

(b) 若上文 (a)項的答覆為肯定的話，為何普通法下 “誠
實及合理的錯誤信念 ”此隱含的免責辯護，會被視為
由 “有合理辯解 ”或 “已盡應盡的努力 ”的法定免責辯
護所取代或排除。  

 




